
申请人

◇ 校外人员需先联系教学办获取外聘工号
◇ 教学办给校外人员分配角色、权限、学位点
◇登录福州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https : / / y j s y . f z u . e d u . c n /
并填写相关信息、申请
◇ 申请人在系统里依次填写“个人信息”“科研情况”“获奖励成果情况”“专利情
况”“工作经历与获得成果”
◇申请人向教学办提交书面材料及有关证明材料

需提交材料：
1.本校教师根据教学办的要求提交（近三年科研经费证明、近五年科研成果证明（含论文检索报告））
2.联合培养单位申请者根据教学办的要求提交（近三年科研经费证明（经费不必到校）、近五年科研
成果证明（含论文检索报告））
3.非联合培养单位的其他高校申请者根据教学办的要求提交（近三年科研经费证明（经费必须到校）、
近五年科研成果证明（含论文检索报告））
4.实务机构和部门申请者根据教学办的要求提交（近三年科研经费证明（经费不必到校）或实务方案
设计或相当项目、近五年科研成果证明（含论文检索报告））
5.校外人员需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（身份证、军官证、护照）、职称证书、学位证书、资格证书
材料5需原件及1份复印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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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师资格认定流程

具体要求见文件：《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资

格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福大研2018-56号）

◇联合培养导师在“教职工类别”一栏选择“联

合培养硕士生导师”

◇联合培养导师在“是否联培硕导”一栏选择

“是”

不明事宜可联系各学院教学干事
或研究生院 22865508,22865509

注意事项：

抽查审核

公布新增硕导名单
将合格者名单导入导师
库

结束 学院公示研究生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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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期满，打印合格
名单上报研究生院

附投票情况

https://yjsy.fzu.edu.cn/

